市立楊梅高中學生公假申請單
填表時間：114年12月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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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導師：	
生輔組長：	學務主任：	校長：

	注意事項：

	1、 學生公假需事先完成申請，如欲事後補假或未完成申請者，不予公假。
2、 派差人員請親自簽名，並請單位主管簽章。
3、 公差學生於填妥本單後，須持本單依程序會導師→生輔組長→學務主任（校長）簽核。
4、 差勤時間如有異動，需再填公假送審。
5、 差假時間如無法按表格填寫，請註明於特別說明。
6、 特別說明：
	

	登錄：




